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林蘭慧即林吟虹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

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

執事聲字第1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給付票

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扣押抗告人於第三

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斗六西平路郵局（下稱西平路郵

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存款，

其中包含國民年金匯入之金額（下稱系爭存款），抗告人雖

未就國民年金給付特別設立專戶，然系爭帳戶係抗告人作為

專供國民年金及其他不得扣押之社會補助、社會津貼存入之

用，性質上與專戶等同，並非抗告人領取國民年金給付後再

存入系爭帳戶內，依國民年金法第55條之規範意旨，系爭存

款應不得扣押及執行，否則，不外是機械性操作形式上認定

「專戶」與「非專戶」，無視債務人已專以系爭帳戶為國民

年金給付存入之用，是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

戶係以保障弱勢國民或勞工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抗告

人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扣押系爭存款

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惟經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

裁定（下稱原處分）及原裁定駁回。為此，提起抗告，請求

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

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

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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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

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執行法院斟

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

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

第3項、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前揭第1項規定所稱之社會

福利津貼，係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榮民就養給

付（國民年金法第6條第3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可

知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

助」，多為政府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之措施，俾維持其基本生

活。各相關法規雖多明定依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

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但該等權利實現後，如仍予

強制執行，有違政府發給之目的，宜明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

該等津貼、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又前揭第2項規

定所稱之社會保險，係指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其他政府強制辦理之保

險（國民年金法第1條、第6條第1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

理由，指明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其金額多

寡不一，如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宜明定不得為強制執行。

三、又按領取國民年金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

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依國民年金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

或第53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前項專戶內之存款，

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國民

年金法第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即明。依其立

法理由，可知須依國民年金法之規定請領國民年金，且存入

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戶（該專戶不得作其他用途，亦不得

存入非屬前揭規定所定給付以外之其他款項）內，始不得作

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國民年金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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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般存款帳戶內，則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

定，而無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或國民年金法前揭規定之餘

地。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持原法院105年度執字第10918號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聲請對抗告人之系爭帳戶存款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

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雲院仕1

14司執子字第4455號核發扣押命令，並經第三人西平路郵局

將系爭帳戶內結存款新臺幣（下同）80萬7,467元，予以扣

押，嗣經執行法院於114年3月17日以雲院仕114司執子字第4

455號通知，扣除「重陽禮金」2,500元後，扣押系爭帳戶之

存款債權80萬4,967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執行命

令）。抗告人以系爭存款為國民年金給付不得扣押為由，對

此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以上開存款債權中含不得強制執行

（即「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及另筆「重陽禮

金」6,500元部分，性質上係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會補助

款）及得強制執行之金錢且業經混同，乃按得為強制執行之

存款比例計算為79萬7,983元；並以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扣除抗告人每月領取國民年金5,0

08元後，以抗告人每月生活所必需1萬3,610元計算，另考量

抗告人已71歲高齡，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

830元，作成上開部分不予扣押，其餘金額75萬7,153元仍應

予扣押之裁定；抗告人不服，以同上理由，提出異議，原法

院維持原處分，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又系爭帳戶自113

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及存入

之款項，抗告人並未每月固定自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但有多

次提領款項紀錄，數額介於3,000元至4萬元之間等情，有系

爭執行事件內西平路郵局提供之系爭帳戶彙總登摺明細可

稽，並有原裁定及系爭執行卷宗可稽，堪以認定。

　㈡準此以觀，抗告人依國民年金法領取之相關給付，係基於政

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契約而生之給付關係，核其情形，係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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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給付性質。抗告人主張國民年金係屬社會福利給付，

不得扣押及執行，應有誤解，並非可採。其次，強制執行法

第122條第1項、第2項已分別就社會福利津貼、社會保險給

付為不同法律效果之明文規定，其中有關社會保險給付之款

項，除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數額

外，並非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此係立法者依事件性質

所為之立法裁量，並不存在法律漏洞，自無將社會保險給付

比照同條第1項社會福利津貼規定處理之理。再者，觀諸系

爭帳戶自113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

入及存入之款項，可見系爭帳戶並非專供國民年金使用之專

戶，僅係一般存款帳戶。又依前述系爭帳戶之存提領情形，

亦可知該帳戶內之存款，並非全為維持抗告人或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存款債權，而執行法院已就不得強制執

行部分予以扣除，並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

830元，作成不予扣押之裁定。因之，抗告人主張系爭執行

事件扣押之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係以保

障弱勢國民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扣除上開

「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及「重陽禮金」部分外之性

質，並非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禁止執行之社會福

利津貼，且已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留維持債務人即抗告人生

活所必需範圍內之債權。從而原裁定維持司法事務官所為維

持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於75萬7,153元範圍

內部分之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違誤。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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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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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林蘭慧即林吟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扣押抗告人於第三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斗六西平路郵局（下稱西平路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存款，其中包含國民年金匯入之金額（下稱系爭存款），抗告人雖未就國民年金給付特別設立專戶，然系爭帳戶係抗告人作為專供國民年金及其他不得扣押之社會補助、社會津貼存入之用，性質上與專戶等同，並非抗告人領取國民年金給付後再存入系爭帳戶內，依國民年金法第55條之規範意旨，系爭存款應不得扣押及執行，否則，不外是機械性操作形式上認定「專戶」與「非專戶」，無視債務人已專以系爭帳戶為國民年金給付存入之用，是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係以保障弱勢國民或勞工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抗告人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扣押系爭存款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惟經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裁定（下稱原處分）及原裁定駁回。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前揭第1項規定所稱之社會福利津貼，係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榮民就養給付（國民年金法第6條第3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可知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多為政府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之措施，俾維持其基本生活。各相關法規雖多明定依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但該等權利實現後，如仍予強制執行，有違政府發給之目的，宜明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該等津貼、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又前揭第2項規定所稱之社會保險，係指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其他政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國民年金法第1條、第6條第1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指明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其金額多寡不一，如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宜明定不得為強制執行。
三、又按領取國民年金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依國民年金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第53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國民年金法第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即明。依其立法理由，可知須依國民年金法之規定請領國民年金，且存入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戶（該專戶不得作其他用途，亦不得存入非屬前揭規定所定給付以外之其他款項）內，始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國民年金已存入一般存款帳戶內，則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而無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或國民年金法前揭規定之餘地。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持原法院105年度執字第10918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抗告人之系爭帳戶存款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雲院仕114司執子字第4455號核發扣押命令，並經第三人西平路郵局將系爭帳戶內結存款新臺幣（下同）80萬7,467元，予以扣押，嗣經執行法院於114年3月17日以雲院仕114司執子字第4455號通知，扣除「重陽禮金」2,500元後，扣押系爭帳戶之存款債權80萬4,967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抗告人以系爭存款為國民年金給付不得扣押為由，對此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以上開存款債權中含不得強制執行（即「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及另筆「重陽禮金」6,500元部分，性質上係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會補助款）及得強制執行之金錢且業經混同，乃按得為強制執行之存款比例計算為79萬7,983元；並以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扣除抗告人每月領取國民年金5,008元後，以抗告人每月生活所必需1萬3,610元計算，另考量抗告人已71歲高齡，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830元，作成上開部分不予扣押，其餘金額75萬7,153元仍應予扣押之裁定；抗告人不服，以同上理由，提出異議，原法院維持原處分，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又系爭帳戶自113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及存入之款項，抗告人並未每月固定自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但有多次提領款項紀錄，數額介於3,000元至4萬元之間等情，有系爭執行事件內西平路郵局提供之系爭帳戶彙總登摺明細可稽，並有原裁定及系爭執行卷宗可稽，堪以認定。
　㈡準此以觀，抗告人依國民年金法領取之相關給付，係基於政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契約而生之給付關係，核其情形，係屬社會保險給付性質。抗告人主張國民年金係屬社會福利給付，不得扣押及執行，應有誤解，並非可採。其次，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已分別就社會福利津貼、社會保險給付為不同法律效果之明文規定，其中有關社會保險給付之款項，除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數額外，並非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此係立法者依事件性質所為之立法裁量，並不存在法律漏洞，自無將社會保險給付比照同條第1項社會福利津貼規定處理之理。再者，觀諸系爭帳戶自113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及存入之款項，可見系爭帳戶並非專供國民年金使用之專戶，僅係一般存款帳戶。又依前述系爭帳戶之存提領情形，亦可知該帳戶內之存款，並非全為維持抗告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存款債權，而執行法院已就不得強制執行部分予以扣除，並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830元，作成不予扣押之裁定。因之，抗告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扣押之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係以保障弱勢國民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扣除上開「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及「重陽禮金」部分外之性質，並非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禁止執行之社會福利津貼，且已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留維持債務人即抗告人生活所必需範圍內之債權。從而原裁定維持司法事務官所為維持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於75萬7,153元範圍內部分之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林蘭慧即林吟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

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

執事聲字第1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給付票

    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扣押抗告人於第三

    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斗六西平路郵局（下稱西平路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存款，其

    中包含國民年金匯入之金額（下稱系爭存款），抗告人雖未

    就國民年金給付特別設立專戶，然系爭帳戶係抗告人作為專

    供國民年金及其他不得扣押之社會補助、社會津貼存入之用

    ，性質上與專戶等同，並非抗告人領取國民年金給付後再存

    入系爭帳戶內，依國民年金法第55條之規範意旨，系爭存款

    應不得扣押及執行，否則，不外是機械性操作形式上認定「

    專戶」與「非專戶」，無視債務人已專以系爭帳戶為國民年

    金給付存入之用，是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

    係以保障弱勢國民或勞工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抗告人

    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扣押系爭存款之

    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惟經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裁

    定（下稱原處分）及原裁定駁回。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

    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

    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

    ，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

    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執行法院斟酌

    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

    前三項規定之限制，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3

    項、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前揭第1項規定所稱之社會福利

    津貼，係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榮民就養給付（

    國民年金法第6條第3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可知係

    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

    多為政府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之措施，俾維持其基本生活。各

    相關法規雖多明定依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

    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但該等權利實現後，如仍予強制執

    行，有違政府發給之目的，宜明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該等津

    貼、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又前揭第2項規定所稱

    之社會保險，係指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

    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其他政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國

    民年金法第1條、第6條第1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

    指明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其金額多寡不一

    ，如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宜明

    定不得為強制執行。

三、又按領取國民年金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

    、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依國民年金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

    第53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

    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

    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國民年

    金法第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即明。依其立法

    理由，可知須依國民年金法之規定請領國民年金，且存入其

    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戶（該專戶不得作其他用途，亦不得存

    入非屬前揭規定所定給付以外之其他款項）內，始不得作為

    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國民年金已存入

    一般存款帳戶內，則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

    而無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或國民年金法前揭規定之餘地。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持原法院105年度執字第10918號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聲請對抗告人之系爭帳戶存款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

    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雲院仕1

    14司執子字第4455號核發扣押命令，並經第三人西平路郵局

    將系爭帳戶內結存款新臺幣（下同）80萬7,467元，予以扣

    押，嗣經執行法院於114年3月17日以雲院仕114司執子字第4

    455號通知，扣除「重陽禮金」2,500元後，扣押系爭帳戶之

    存款債權80萬4,967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執行命

    令）。抗告人以系爭存款為國民年金給付不得扣押為由，對

    此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以上開存款債權中含不得強制執行（

    即「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及另筆「重陽禮金

    」6,500元部分，性質上係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會補助款）

    及得強制執行之金錢且業經混同，乃按得為強制執行之存款

    比例計算為79萬7,983元；並以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

    .2倍即1萬8,618元，扣除抗告人每月領取國民年金5,008元

    後，以抗告人每月生活所必需1萬3,610元計算，另考量抗告

    人已71歲高齡，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830

    元，作成上開部分不予扣押，其餘金額75萬7,153元仍應予

    扣押之裁定；抗告人不服，以同上理由，提出異議，原法院

    維持原處分，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又系爭帳戶自113年2

    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及存入之款

    項，抗告人並未每月固定自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但有多次提

    領款項紀錄，數額介於3,000元至4萬元之間等情，有系爭執

    行事件內西平路郵局提供之系爭帳戶彙總登摺明細可稽，並

    有原裁定及系爭執行卷宗可稽，堪以認定。

　㈡準此以觀，抗告人依國民年金法領取之相關給付，係基於政

    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契約而生之給付關係，核其情形，係屬社

    會保險給付性質。抗告人主張國民年金係屬社會福利給付，

    不得扣押及執行，應有誤解，並非可採。其次，強制執行法

    第122條第1項、第2項已分別就社會福利津貼、社會保險給

    付為不同法律效果之明文規定，其中有關社會保險給付之款

    項，除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數額外

    ，並非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此係立法者依事件性質所

    為之立法裁量，並不存在法律漏洞，自無將社會保險給付比

    照同條第1項社會福利津貼規定處理之理。再者，觀諸系爭

    帳戶自113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

    及存入之款項，可見系爭帳戶並非專供國民年金使用之專戶

    ，僅係一般存款帳戶。又依前述系爭帳戶之存提領情形，亦

    可知該帳戶內之存款，並非全為維持抗告人或其共同生活之

    親屬生活所必需之存款債權，而執行法院已就不得強制執行

    部分予以扣除，並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83

    0元，作成不予扣押之裁定。因之，抗告人主張系爭執行事

    件扣押之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係以保障

    弱勢國民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扣除上開

    「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及「重陽禮金」部分外之性質

    ，並非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禁止執行之社會福利

    津貼，且已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留維持債務人即抗告人生活

    所必需範圍內之債權。從而原裁定維持司法事務官所為維持

    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於75萬7,153元範圍內

    部分之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

    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林蘭慧即林吟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扣押抗告人於第三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斗六西平路郵局（下稱西平路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存款，其中包含國民年金匯入之金額（下稱系爭存款），抗告人雖未就國民年金給付特別設立專戶，然系爭帳戶係抗告人作為專供國民年金及其他不得扣押之社會補助、社會津貼存入之用，性質上與專戶等同，並非抗告人領取國民年金給付後再存入系爭帳戶內，依國民年金法第55條之規範意旨，系爭存款應不得扣押及執行，否則，不外是機械性操作形式上認定「專戶」與「非專戶」，無視債務人已專以系爭帳戶為國民年金給付存入之用，是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係以保障弱勢國民或勞工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抗告人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扣押系爭存款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惟經原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455號裁定（下稱原處分）及原裁定駁回。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前揭第1項規定所稱之社會福利津貼，係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榮民就養給付（國民年金法第6條第3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可知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多為政府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之措施，俾維持其基本生活。各相關法規雖多明定依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但該等權利實現後，如仍予強制執行，有違政府發給之目的，宜明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該等津貼、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又前揭第2項規定所稱之社會保險，係指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其他政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國民年金法第1條、第6條第1款參照）而言。依其立法理由，指明係因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其金額多寡不一，如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宜明定不得為強制執行。

三、又按領取國民年金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依國民年金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第53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觀國民年金法第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即明。依其立法理由，可知須依國民年金法之規定請領國民年金，且存入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戶（該專戶不得作其他用途，亦不得存入非屬前揭規定所定給付以外之其他款項）內，始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國民年金已存入一般存款帳戶內，則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而無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或國民年金法前揭規定之餘地。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持原法院105年度執字第10918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抗告人之系爭帳戶存款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雲院仕114司執子字第4455號核發扣押命令，並經第三人西平路郵局將系爭帳戶內結存款新臺幣（下同）80萬7,467元，予以扣押，嗣經執行法院於114年3月17日以雲院仕114司執子字第4455號通知，扣除「重陽禮金」2,500元後，扣押系爭帳戶之存款債權80萬4,967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抗告人以系爭存款為國民年金給付不得扣押為由，對此聲明異議，執行法院以上開存款債權中含不得強制執行（即「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及另筆「重陽禮金」6,500元部分，性質上係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會補助款）及得強制執行之金錢且業經混同，乃按得為強制執行之存款比例計算為79萬7,983元；並以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扣除抗告人每月領取國民年金5,008元後，以抗告人每月生活所必需1萬3,610元計算，另考量抗告人已71歲高齡，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830元，作成上開部分不予扣押，其餘金額75萬7,153元仍應予扣押之裁定；抗告人不服，以同上理由，提出異議，原法院維持原處分，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又系爭帳戶自113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及存入之款項，抗告人並未每月固定自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但有多次提領款項紀錄，數額介於3,000元至4萬元之間等情，有系爭執行事件內西平路郵局提供之系爭帳戶彙總登摺明細可稽，並有原裁定及系爭執行卷宗可稽，堪以認定。

　㈡準此以觀，抗告人依國民年金法領取之相關給付，係基於政府強制辦理之保險契約而生之給付關係，核其情形，係屬社會保險給付性質。抗告人主張國民年金係屬社會福利給付，不得扣押及執行，應有誤解，並非可採。其次，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已分別就社會福利津貼、社會保險給付為不同法律效果之明文規定，其中有關社會保險給付之款項，除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數額外，並非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此係立法者依事件性質所為之立法裁量，並不存在法律漏洞，自無將社會保險給付比照同條第1項社會福利津貼規定處理之理。再者，觀諸系爭帳戶自113年2月起分別有國民年金、重陽禮金、第三人匯入及存入之款項，可見系爭帳戶並非專供國民年金使用之專戶，僅係一般存款帳戶。又依前述系爭帳戶之存提領情形，亦可知該帳戶內之存款，並非全為維持抗告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存款債權，而執行法院已就不得強制執行部分予以扣除，並就抗告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酌留4萬0,830元，作成不予扣押之裁定。因之，抗告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扣押之系爭存款，應予以扣除，始符合設置專戶係以保障弱勢國民基本經濟安全之立法目的，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扣除上開「行政院全民共享普發現金」及「重陽禮金」部分外之性質，並非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禁止執行之社會福利津貼，且已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留維持債務人即抗告人生活所必需範圍內之債權。從而原裁定維持司法事務官所為維持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帳戶存款債權於75萬7,153元範圍內部分之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